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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重工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4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盘活存量资产，提高资产运营效率，经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5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

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拟在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

转让大重宾馆资产，挂牌价格将不低于资产评估值6,034.95万元，

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竞价结果确定。若首次挂牌未能成交，公司将按

首次挂牌底价10%的降价幅度进行二次挂牌转让。 

2023年6月30日，公司将大重宾馆资产于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开

挂牌转让，转让底价为6,034.95万元，挂牌起止日期为2023年6月

30日至2023年7月27日，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根据

挂牌规则进入首次挂牌延牌阶段。2024年3月28日，公司将大重宾

馆资产降价10%后在大连产权交易所第二次挂牌转让，挂牌底价为

5,431.455万元，挂牌起止日期为2024年3月28日至2024年4月25日，

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后进入二次挂牌的延牌阶段。 

在大重宾馆资产二次挂牌延牌期内，大连医科大学和大连医

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组成的联合体于2025年1月17日向大连产权

交易所递交了《资产受让申请书》，并缴纳交易保证金1,500万元，

成为唯一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。根据大连产权交易所出具并送

达的《交易结果通知书》，确定大连医科大学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

第二医院（以下简称“受让方”）组成的联合体为转让标的受让方，

标的成交价为5,431.455万元。 

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和2025年1月27日披

露的《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5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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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关于挂牌转让大重宾馆资产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

011）。 

二、交易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大连产权交易所来函，主要内容为“受让方”

为联合体，目前正申请国家重点项目支持政策，按照送审程序及管

理部门审批排期，预计相关明确文件将在2025年6月末前下达，届

时方具备明确大重宾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及支付款项主体等条件。

因此，受让方申请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签署和支付全部款项的最晚

期限延长至2025年6月25日17时，并承诺以全部成交款项为基数，

按照3.1%年化利率向公司支付自2025年4月1日至全部款项完成支

付之日期间的利息。若截止上述最晚期限，受让方仍未获得明确的

国家项目批准文件或未完成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签署及全部款项的支

付，受让方承诺将使用自有资金购置大重宾馆资产或按照大重宾馆

转让项目公告内容承担违约责任。 

针对大连产权交易所来函，公司经落实并综合考量后回函，明

确基于对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支持，同意受让方本次提出的申请延

期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及支付款项事宜，同时提请大连产权交易所积

极关注和督促落实受让方严格按照来函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交易双方尚未签署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等文

件，相关事项目前正在全力推进中，本次交易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

公司将积极推动大重宾馆资产转让合同签署、过户等相关手续办理，

并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挂牌转让资产的相关进展情

况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5 年 4月 1 日 


